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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5 日披露的《福

莱特关于 2020 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8）和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0 日披露的《福莱特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0-110）。 

根据《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在“福莱转债”发行之后，

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将按相关公式进行转股

价格的调整。 

因此，“福莱转债”转股价格将进行调整，本次调整符合《募集说明书》的

规定。 

 

二、转股价格调整公式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约定，在“福莱转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

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

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 为调整后转股价，P0 为调整前转股价，n 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A

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根据上述公式中“P1＝（P0-D+A×k）/（1+n+k）”进行计算，P0 为调整前

转股价人民币 13.56 元/股，D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人民币 0.065 元，k 为股权激

励增发新股率 0.24%，A 为股权激励增发新股价人民币 6.23 元/股。 

计算调整后转股价：P1＝（13.56-0.065+6.23*0. 24%）/(1+0.24%)=13.48 元/

股。 

根据上述公式，“福莱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初始转股价格人民币 13.56 元/

股调整为人民币 13.48 元/股。“福莱转债“尚未进入转股期，调整后的转股价

格于 2020 年 11 月 9 日开始生效。 

 



三、其它 

本次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批准。 

 

特此公告。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三日  


